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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工商推動認輔制度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84 年 7月 31 日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86 年 2月 4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2 年 1月 30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年 9月 1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年 8月 30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年 8月 2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目的 
    為強化一、二級之輔導預防機制，協助需高關懷、具行為問題或適應困難之學生，

使其能健全發展、改變偏差行為，順利學習。 
二、依據 

教育部認輔制度實施要點 

三、辦理單位 
輔導處 

四、協辦單位 
學務處 

五、認輔教師來源 

    本校教師、教官、職員均為認輔教師之人選，學生可從其任課教師、教官或具正向

互動經驗之職員中，尋求輔導協助。 

六、認輔教師賦權增能 
    參與各項學輔知能研習，結合社區各項資源，提昇認輔教師輔導知能。 
七、認輔實施對象 

(一)行為問題或適應困難學生： 
係指於學期中因犯滿三大過或曠課逾 42 節之學生，或上述學生於前學期末檢

討有上述情事，至本學期仍未改善者。 
    (二)高關懷學生： 

1.遭受同學暴力對待(各類霸凌問題)。  

2.嚴重行為問題（偷竊、霸凌、蹺家、暴力傾向、加入幫派、涉入不當廟會活動

等）。 

3.成癮行為（沈迷網咖、藥物濫用等）。 

4.情緒困擾（自殺、自傷，焦慮、衝動性格、憂鬱等精神疾病）。 

5.經醫師確診有精神或心理疾病，並有復發之虞。 

6.經歷重大創傷經驗、基本生活條件極度匱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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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經濟弱勢家庭。 

8.高風險家庭(因貧困、目睹家暴、隔代教養、重病、入獄等或其他不利因素，

影響兒少日常生活食衣住行育醫等照顧功能者)。 

八、認輔制度實施方式 
    (一)行為問題或適應困難學生 

1.班級導師為學生之當然認輔教師，並應自學生經公告發生犯滿三大過或曠課逾

42 節之情事起，每月至少晤談學生兩次、聯絡家長乙次，並於輔導紀錄簿上

填寫，當學生於期末改善上述問題行為，即停止認輔事宜，並影印相關輔導紀

錄乙份，送輔導處留存。 
2.導師於輔導學生後，若無明顯之行為改善或出現其他不當行為者，可檢具輔導

紀錄轉介輔導處，評估其確為高關懷學生。 
3.導師若未能提出對該生之相關輔導紀錄，學期末不得於「科學生德行表現輔導

小組會議」提出輔導安置之建議。  
    (二)高關懷學生 

1.導師依高關懷學生指標評估學生現況，得檢具相關輔導紀錄，轉介輔導處。 
2.輔導處評估為高關懷學生，得安排輔導教師，或依學生意願安排與其關係良好

之教職員擔任認輔教師。 
3.認輔教師自接案日起，每月至少晤談該生兩次，並填寫輔導紀錄(附件一)。 

九、受輔學生資料保管 
受輔學生輔導資料，由輔導處統一管理與運用。認輔教師得調閱認輔學生輔導資

料，惟須恪遵保密原則。 
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